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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收购成都盯盯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汇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纳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对汇纳科技拟增资收购成都盯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盯盯”）暨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成都盯盯为汇纳科技参股公司，汇纳科技持有其 29.97%股权。此次，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对成都盯盯进行增资，其中人民币 795 万元用于

增加注册资本，溢价部分人民币 1,20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成都盯盯 55.02%股权，成都盯盯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成都盯盯 29.97%股权，公司监事会主席张韬先生担任成都盯盯董

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成都盯盯为公司

关联法人，本次增资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对方介绍 

1、雍世平，男，身份证号码：5113**********3973，住所：成都市高新区

****。本次增资前，雍世平持有成都盯盯 42.02%股权，系成都盯盯法定代表人。 

2、吴沅虎，男，身份证号码：3701**********5531，住所：成都市锦江区

****。本次增资前，吴沅虎持有成都盯盯 14.01%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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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大方，男，身份证号码：5111**********425X，住所：成都市武侯区

****。本次增资前，杨大方持有成都盯盯 7%股权。 

4、成都云智创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成都云智创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7XC97G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雍世平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 99 万元 

企业住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华二路 219 号 10 栋 6

层 601 号 

成立时间 2017-12-13 

经营范围 

通信设备、计算机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电子电器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及技术

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建筑智能化工程、安防工程、

防雷工程、通信工程的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成都云智创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成都盯盯员工持股平台，本次增

资前，其持有成都盯盯 7%股权。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成都盯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343152241M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雍世平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428 万元 

企业住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华二路 219 号 10 栋 6

层 601 号 

成立时间 2015-07-08 

经营范围 

通信系统研发；通信设备、计算机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电子电

器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

销售及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建筑智能化工程、

安全技术防范工程、防雷工程、通信工程的设计、施工（凭资质许

可证书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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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前，成都盯盯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持有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雍世平 600.00 42.02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8.00 29.97 

吴沅虎 200.00 14.01 

杨大方 100.00 7.00 

成都云智创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7.00 

合计 1,428.00 100.00 

本次增资完成后，成都盯盯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持有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23.00 55.02 

雍世平 600.00 26.99 

吴沅虎 200.00 9.00 

杨大方 100.00 4.50 

成都云智创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4.50 

合计 2,223.00 100.00 

2、主营业务情况 

成都盯盯主要利用视频传输及大数据处理核心技术，为连锁零售企业提供门

店可视化管理及大数据服务。采用“云存储+云计算+终端软件+智能设备部署”

的 SAAS 架构，实现智能巡店、客流统计、热点分析、智能识别等功能及服务的

融合，为连锁实体提供“智能+全新运营管理”模式。成都盯盯先后服务于百果

园、阿里零售通、星期六鞋业、朗姿、百丽集团、达芙妮、伊芙丽、哈森集团、

都市丽人、好孩子、江南布衣、上汽车享家、一汽大众、秀域美容等众多知名企

业，在鞋服等时尚行业市场份额处于领先地位。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794,392.10 6,489,0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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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4,129,674.32 3,272,412.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12,664,717.78 3,093,932.21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6,842,113.81 9,917,182.40 

营业利润 -397,225.11 -1,765,439.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9,214.43 -1,502,146.09 

注：上述财务数据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8 年至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成都盯盯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交

易。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款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目标公司（成都盯盯，下同）注册资本由现时

的人民币 1,428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2,223 万元；目标公司增加的注册资本人民

币 795 万元全部由甲方（汇纳科技，下同）认缴，认缴总价款为人民币 2,000 万

元，认缴总价款与注册资本增加部分的差额人民币 1,205 万元作为目标公司的资

本公积。 

2、付款方式和时间 

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甲方应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增资

款项分期支付，本协议最终签署后 30 日内，甲方向目标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

汇入人民币 750 万元增资款（第一期）；剩余人民币 1,250 万元根据目标公司提

供且经甲方确认的资金需求计划予以逐期缴足。 

3、资金用途 

本次增资款应当用于目标公司主营业务的拓展及研发和目标公司运营所需

的流动资金。目标公司及乙方（除汇纳科技以外的成都盯盯股东）向甲方书面披

露并得到甲方书面认可后，本次增资款方可用于除前述用途外的其他用途。 

4、违约安排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且在收到守约方的纠正违约行为的通知后 30

日内仍不纠正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违约方同时亦应当赔偿因其违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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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若各方均有违约行为，应根据各方违约情况，分别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六）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出具的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

基准日，成都盯盯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8,000 万元。 

本次增资价格以上述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二、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成都盯盯主要利用视频传输及大数据处理核心技术，为连锁零售企业提供门

店可视化管理及大数据服务，其在零售行业的业务和布局与公司具有高度的相关

性和互补性。通过收购成都盯盯，一方面，公司可以迅速切入更为广泛的零售市

场，提高该领域市场占有率，扩大线下实体商业数据采集的覆盖面；另一方面，

公司可以新增一批精干的研发和业务团队，进一步增强公司智慧门店解决方案及

实施能力等。 

三、公司内部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9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收购成都盯盯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明确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汇纳科技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

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参考依据协商

确定，定价公平、公允。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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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事先认可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汇纳科技本次增资收购成都盯盯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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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收购

成都盯盯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田士超              王志超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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